
上海大学关于组织开展第八届实验室安全文化月活动的通知 

各相关二级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

动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教技函〔2019〕36 号）、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加强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2024〕15 号）

及上海市教委《关于组织开展第四届上海高校“实验室安全月”活动的通知》（沪

教委保〔2025〕14 号）等文件要求，决定组织开展上海大学第八届实验室安全文

化月活动，以“校院联动、师生参与”的形式，强化全校实验室安全意识，提升应

急处理能力，构建长效机制。 

一、活动主题 

你的安全，我的安心 

二、活动时间 

2025 年 10-11 月 

三、参与对象 

上海大学全体在校生、实验室管理与教学科研人员 

四、活动内容 

(一) 开展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 

各学院要严格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

要求，加强实验室安全精细化管理。新建实验室要依据存在的主要危险源类别判

定实验室安全类别，并建立安全风险源清单，及时录入实验室管理平台。实验室

分级分类结果和所涉及的主要危险源应在实验室门外的安全信息牌上标明，并及

时更新。实验室的用途如研究内容、危险源类型与数量等因素发生变化时，应立

即重新进行危险源辨识和安全风险评价，重新判定安全类别及级别。 

(二) 开展风险源自查自纠行动 

各学院要对照《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5 年）》，在安全月期

间开展全覆盖自查，重点排查易燃、易爆、易制毒化学品存储与使用、电气线路

安全、通风系统运行、应急设备配备等隐患，对发现的问题上传至实验室管理平

台。 

(三) 组织参加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实验室安全素养展示活动 



各学院需广泛动员学生参与“日挑战、周挑战、月挑战、总挑战”等环节的个

人素养展示，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将提供线上答题指导。 

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牵头，联合相关学院，选拔 3 名学生组成校级代表队，

参加团体素养展示，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将组织专项培训。 

(四) 组织参与市教委实验室安全管理专题培训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将组织实验室管理人员参加实验室安全主题交流研讨

活动和专题安全业务培训，不断增加相关人员安全管理能力，有效应对和处置实

验室各类突发安全事件。 

(五) 开展实验室安全嘉年华活动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将联合有关学院共同举办实验室安全嘉年华活动，通过

实操体验、安全知识互动、海报展示等方式营造“安全、健康、环保”的实验室安

全文化氛围，提升师生应对和处置实验室突发安全事件的能力。 

各学院需安排专人负责组织师生参与，同时，鼓励以学院为单位设置特色展

位，展示本院实验室安全工作成果。 

(六) 开展实验室安全应急培训与演练 

各学院需结合自身实验室类型，聚焦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泄漏处置、电气

火灾应急响应、生物安全事故处置、辐射防护应急、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等重点场

景，制定专项培训或演练方案。 

根据《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教科信〔2024〕

4 号）要求，应急演练要覆盖本学院所有一级到三级实验室的实验人员，重点关

注初次进入实验室或长时间未进入实验室的学生。 

各学院需在 11 月 30 日前完成至少 1 次集中培训或 1 次实战演练，相关记

录应上传到安全教育考试系统作为实验人员的安全教育档案，同时将活动材料报

送至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2025 年 10 月 9 日 


